
徐汇区

2 月 3 日至 13 日， 徐汇区委

政法委禁毒工作室联合各街道

（镇） 平安办， 组织禁毒社工与禁

毒志愿者深入全区各街道、 镇的

“寒托班”， 集中开展以“防范青少

年药物滥用” 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教

育系列课程。 活动精准对接寒假期

间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需求， 以专业

化、 互动化、 趣味化的宣教形式，

将禁毒知识有机融入青少年假期生

活， 织密基层毒品预防教育网络。

课堂上， 禁毒社工依托多媒体

课件演示、 禁毒科普动画展播等载

体， 结合现场讲解、 典型案例剖

析、 互动问答等多元手段， 生动阐

释药物滥用的严重危害及法律后

果，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孩子们

揭开新型毒品的“伪装面具”。 禁

毒社工向孩子们讲解了伪装成“可

乐” “糖果” 等常见零食和日用品

的新型毒品， 详细介绍其外观特

点、 成瘾性、 危害后果以及辨别方

法， 让孩子们清晰认识到， 毒品并

非遥远的“陌生事物”， 而是潜伏

在身边的安全隐患。

课堂上还播放了徐汇区自制的

禁毒动画小视频， 以卡通形象、 趣

味剧情传递禁毒理念， 孩子们目不

转睛、 认真聆听， 在轻松的氛围中

掌握核心知识： 不接受陌生人赠送

的食物、 饮料、 零食， 不随意品尝

来源不明的物品， 不进入复杂娱乐

场所， 遇到可疑物品要及时向家

长、 老师报告。 面对毒品诱惑， 要

坚定说“不”， 守住安全底线。 禁

毒志愿者们还向每位学生发放了徐

汇区自己制作的 《中小学生毒品预

防教育基本常识》 手册， 鼓励大家

认真阅读、 牢记要点， 争做家庭禁

毒宣传员。

金山区

春节前夕， 金山区枫泾镇平安

办联合镇团委走进枫泾小学寒托

班， 通过“宣讲 + 互动 + 体验”

的多维模式开展“远离毒品 健康

生活” 主题禁毒知识宣传活动， 为

孩子们送上一份“新春安全礼”。

活动伊始， 禁毒志愿者向在场

学生发放了图文并茂的禁毒宣传手

册， 通过直观的图文展示， 引导在

场学生初步认识毒品的伪装性与危

害性。 随后， 禁毒社工借助 PPT

课件， 结合真实案例， 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毒品的种类、 成瘾机制及对

个人、 家庭和社会的毁灭性影响。

社工还重点传授了青少年如何识别毒

品陷阱、 拒绝不良诱惑的实用技巧。

为提升参与感， 活动设置了互动

环节。 通过有奖问答的形式， 激发学

生主动思考， 同时邀请学生近距离观

察毒品仿真模型。 活动最后， 禁毒社

工带领全体青少年起立宣誓“我将积

极投身禁毒事业行列， 从现在起， 从

我做起， 抵制毒品、 参加禁毒、 珍爱

生命、 远离毒品”。

金山区山阳镇平安办禁毒社工也

利用寒托班为孩子们带去一堂生动深

刻的禁毒宣传课， 以多样化形式引导

青少年认清毒品危害， 树立“珍爱生

命， 远离毒品” 的观念。

课堂伊始， 禁毒社工播放了精心

挑选的禁毒宣传动画， 影片演绎了一

只“小鸟” 吸毒成瘾， 生命受到损耗

的过程。 禁毒社工结合 PPT 课件，

为孩子们系统讲解禁毒知识。 活动还

设置了禁毒知识抢答环节， 孩子们在

互动问答中巩固所学知识， 进一步强

化禁毒防范意识。

活动现场， 禁毒社工还通过发放

禁毒宣传手册， 一对一宣讲毒品种

类、 毒品的基本特征以及吸毒的危

害， 并通过童趣漫画和趣味小故事为

孩子们解锁禁毒知识， 帮他们穿上

“防毒铠甲”。

禁毒社工后续跟进

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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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毒社工的工作过程中， 服务

协议的结束从来不是工作的终点，而

是新的守护与陪伴的起点。然而，实际

工作中， 当我们试图在协议结束后继

续跟进服务对象时， 常遭遇抵触与误

解。 这种困境不仅考验着我们的专业

能力， 更叩问着社工服务的初心与价

值。

有一些服务对象在协议结束后对

跟进工作产生抵触， 背后有着复杂的

心理动因。 长期的服务过程或许让服

务对象承受着不小的心理压力， 协议

结束时，他们渴望摆脱这种被“监管”

的感觉，迫切想要回归正常生活，重获

自由与尊严， 将社工的后续联系视为

“打扰”。面对这一困境，调整工作策略

势在必行。

首先，尊重是打开心门的钥匙。当

服务对象表现出抵触情绪时， 我们要

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包容，不强行介入，

而是以温和、 平等的态度倾听他们的

想法和感受。让服务对象感受到，社工

的后续跟进不是束缚， 而是基于关心

与支持。在不引起反感的前提下，保持

适度的联系。

其次，要巧妙转变服务视角。将后

续跟进工作的重心从“主导式” 转向

“支持式”， 成为服务对象生活中的资

源链接者和成长伙伴。 社工要了解服

务对象在就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

的实际需求，帮助链接职业培训、心理

辅导、社区支持等资源。 比如，主动推

荐合适的招聘信息，协助准备面试；若

家庭关系紧张，介入家庭协调矛盾，促

进沟通与和解。 这种从需求出发的服

务方式， 能让服务对象逐渐消除抵触

心理。

禁毒社工的后续跟进工作是充满

挑战的， 建立长效的支持网络也是重

要一环。 应着手搭建以服务对象为中

心，涵盖家人、朋友、社区工作者等在

内的支持网络。协议结束后，充分发挥

这个网络的作用， 鼓励家人给予服务

对象更多的情感关怀， 引导社区工作

者在日常生活中提供适当帮助。 这种

多维度的支持网络， 能让服务对象在

遇到困难时，有更多可依靠的力量，也

减少了他们对社工单独跟进的抵触。

唯有以尊重为基石， 以需求为导

向，以网络为支撑，用细腻的情感和专

业的智慧， 才能在服务对象的心中种

下信任的种子， 陪伴他们在远离毒品

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每一次突破

抵触的阻碍，每一次成功的跟进服务，

都让我们更加坚信， 这份工作的意义

不仅在于帮助服务对象戒除毒瘾，更

在于守护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助力他

们重新拥抱美好的人生。

（作者为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

黄浦工作站社工）

□ 陆伟

寒假期间，青少年安全防护面临新挑战。 为织密基层毒品预防教育网络，徐汇区、金

山区以“寒托班”为阵地，开展主题禁毒宣传，通过多元化形式为青少年送上“新春安全

礼”，为构建无毒社区筑牢青春防线。

寒托班里为孩子穿上“防毒铠甲”
□ 记者 徐荔

禁毒动态

3次吸毒后驾车撞人致4死
最高法：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判处死刑

以案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披露一起重

大恶性案件： 2021 年 8 月， 广东茂

名男子严某聪在三次吸毒后驾车冲

撞路人， 致四人死亡。 经最高法核

准， 已被执行死刑。

基本案情>>>

2021 年 8 月 21 日晚， 被告人

严某聪从他人处购买毒品， 并于 22

日 1 时许、 4 时许、 7 时许分三次

吸食。 22 日 9 时许， 严某聪驾驶汽

车行驶至广东省茂名市 S280 线某

路段时， 撞击驾驶摩托车的被害人

杨某， 致杨某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

休克死亡。 为逃避法律追究， 严某

聪驾车加速逃离， 在距上述现场约

950 米处， 又连续冲撞驾驶摩托车

的被害人杨某梅、 吴某、 梁某和驾

驶汽车的冯某， 速度高达 99 公里 /

小时， 致杨某梅颅脑损伤死亡、 吴

某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梁某颈

脊髓离断死亡， 并致多车毁损， 其

中冯某所驾汽车损失价值 180570

元。 严某聪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经检测， 严某聪尿液呈毒品阳性反

应。

另查明， 2021 年 8 月 23 日，

严某聪因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处以

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 严某

聪供述其有吸毒史， 案发当日 1 时

至 7 时许其三次吸食毒品， 每次吸

毒后都会迷迷糊糊， 产生怕死以及

被人追杀、 家人跳楼的幻觉， 吸毒

后驾车想听大声音乐， 想开快车逃

跑。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作出判决： 被告

人严某聪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其他判项略）。

宣判后， 严某聪以其行为构成

交通肇事罪等为由， 提出上诉。 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依法报请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作出刑事裁定， 依法

核准被告人严某聪死刑。

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 一是被

告人严某聪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是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应否对严某聪适用死刑。

本案中， 被告人严某聪有吸毒

史， 在驾车肇事前短时间内吸毒三

次， 自供每次吸毒后都会迷迷糊

糊， 产生严重幻觉； 其明知吸毒后

不良反应严重， 会影响安全驾驶，

却仍然驾车上路， 在意识到撞到一

位骑摩托车的人后， 因害怕吸毒被

抓， 加速驾车逃离现场， 其后又连

续冲撞多车。 综合上述事实， 应当

依法认定严某聪具有危害公共安全

的犯罪故意， 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本案中， 被告人严某聪明知自

己吸毒后已产生严重幻觉， 仍漠视

公共安全， 于交通高峰时段在车流

量较大的省道上高速行驶， 特别是

在第一次撞击造成事故后未停车抢

救伤者， 反而继续驾车超速逃跑，

不到一公里又连续冲撞多车， 进一

步扩大危害结果， 直至所驾车辆受

损无法行驶才停止犯罪， 共造成 4

名无辜群众死亡、 多车毁损， 犯罪

性质、 情节特别恶劣， 社会危害性

极大， 罪行极其严重， 应当对严某

聪从严惩处， 依法适用死刑。

（综合整理自最高人民法院、

上观新闻等）


